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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明微电子

股票代码：688699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明微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沙河西路1801号国实大厦20A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沙河西路1801号国实大厦20A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1：王乐康

住所及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2：深圳市华宝万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华宝万盈资产明鸿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登记编号“P1018017” )

公司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金运世纪大厦6楼A单元1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持（询价转让）

签署日期：2026年5月2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

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外，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

单位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所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和说明。

六、本报告书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明微电子、上市公司、公司 指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转让方、明微技术 指 深圳市明微技术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1 指 王乐康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2 指

深圳市华宝万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华宝万盈资产明鸿2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明微技术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明微电子5,790,204股人民币普通股股

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26%

本报告书 指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明微技术

名称 深圳市明微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沙河西路1801号国实大厦20A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沙河西路1801号国实大厦20A

法人代表 王乐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16.50万人民币

经营期限 2007-05-22至2037-05-22

经营范围

能源技术开发，项目投资，国内贸易。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1：王乐康

姓名 王乐康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永久居留权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2：深圳市华宝万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华宝万盈资产明鸿2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

基金名称

深圳市华宝万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宝万盈资产明鸿2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备案编号 SB4236

存续期限 20年

基金管理人名称 深圳市华宝万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35373343P

基金管理人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

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金运世纪大厦6楼A单元1号

基金管理人法人代表 丁佳珍

基金管理人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注册资本 1000.00万人民币

基金管理人经营期限 2015-05-08至2035-05-08

基金管理人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

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

明微技术为公司控股股东，明微技术受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乐康先生控制，深圳市华宝万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宝

万盈资产明鸿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王乐康100%持有的私募基金产品，因此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与王乐康、深圳市

华宝万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宝万盈资产明鸿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构成一致行动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人员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明微技术主要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王乐康 男 董事兼经理 中国 深圳市 否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除了明微电子，不存在其他在境内、境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是基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内部部分股东个人资金规划需求询价转让减持公司股份所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12个月股份增减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6年5月15日通过公司披露《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公告编号：

2026-018），计划通过询价转让方式转让股份的总数为5,790,2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26%。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实施完毕的减持计划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其他未完成的增持或

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未来12个月内如有增持或减持计划，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明微技术、王乐康和深圳市华宝万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宝万盈资产明鸿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分别持有公司股份38,714,069股、10,822,176股和2,100,000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35.17%、9.83%和1.91%，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51,636,2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91%。

本次权益变动后，明微技术、王乐康和深圳市华宝万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宝万盈资产明鸿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分别持有公司股份32,923,865股、10,822,176股和2,100,000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29.91%、9.83%和1.91%，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45,846,0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65%。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明微技术于2026年5月21日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790,2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26%，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方式 交易时间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 变动比例

明微技术 询价转让 2026年5月21日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790,204 5.26%

合计 5,790,204 5.26%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不存在质押、查封或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

转让的情况。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其他买卖明

微电子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

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亦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以供投资者查询。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明微技术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王乐康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1：王乐康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2： 深圳市华宝万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代表“华宝万盈资产明鸿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

签署日期：2026年5月21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

高新区社区沙河西路1801号国

实大厦11A

股票简称 明微电子 股票代码 68869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明微技术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广东省深圳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询价转让）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明微技术持股数量：38,714,069股，持股比例35.17%

王乐康持股数量：10,822,176股，持股比例9.83%

深圳市华宝万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宝万盈资产明鸿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数

量：2,100,000股，持股比例1.91%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51,636,245股,持股比例为46.91%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明微技术：变动数量5,790,204股；变动比例5.26%；权益变动后持股数量32,923,865股，

持股比例29.91%

王乐康持股数量：10,822,176股，持股比例9.83%

深圳市华宝万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宝万盈资产明鸿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数

量：2,100,000股，持股比例1.91%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45,846,041股,持股比例为41.65%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

式

时间：2026年5月21日

方式：询价转让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否√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同业竞争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否√

在未来12个月内如有继续减持股份或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否√

深圳市明微技术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王乐康

签署日期：2026年5月2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1：王乐康

签署日期：2026年5月2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2：深圳市华宝万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代表“华宝万盈资产明鸿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法定代表人：丁佳珍

签署日期：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699� � � � � � � � � �证券简称：明微电子 公告编号：2026-026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

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29日(星期五)� 13:00-14: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22日(星期五)至05月2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

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chinaasic.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25日和2026年4月30日分别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

报告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05月29日（星期五）13:00-14:00举行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

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29日（星期五）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王乐康

董事会秘书：郭王洁

财务总监：李泽

独立董事：王玉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6年05月29日 （星期五）13:00-14: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22日(星期五)至05月2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

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chinaasic.

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梁文龙

电话：0755-26983981

邮箱：Ir@chinaasic.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

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699� � � � � � � � � �证券简称：明微电子 公告编号：2026-025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

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5%以上股东

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深圳市明微技术有限公司保证向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55.30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5,790,204股。

●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 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 深圳市明微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明微技术” ）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由46.91%减少至

41.65%。

一、转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2026年5月14日，明微技术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明微技术 38,526,768 35.00%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明微技术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超过5%，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

王乐康先生控制的企业。 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通过明微技术间接持有的股份不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二)转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明微技术受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乐康先生控制， 深圳市华宝万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宝万盈资产明鸿2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为王乐康100%持有的私募基金产品， 因此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与王乐康、 深圳市华宝万盈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华宝万盈资产明鸿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构成一致行动人(以下简称“明微技术及其一致行动人” )。

(三)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拟转让数量

（股）

实际转让数量

（股）

实际转让数

量占总股本

比例

转让后持股

比例

1 明微技术 38,714,069 35.17% 5,790,204 5,790,204 5.26% 29.91%

合计 38,714,069 35.17% 5,790,204 5,790,204 5.26% 29.91%

注：以上表格中的“持股数量” 及“持股比例” 系转让方明微技术截至2026年5月14日的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

(四)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明微技术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转让后，明微技术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46.91%减少至41.65%。

明微技术与王乐康、深圳市华宝万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宝万盈资产明鸿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构成一致行动人。

明微技术于2026年5月21日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公司5,790,20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26%。 本次询价

转让完成后，明微技术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45,846,041股股份，占总股本的41.65%。

1.基本信息

明微技术基本信息

名称 深圳市明微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沙河西路1801号国实大厦

20A

权益变动时间 2026年5月21日

王乐康基本信息

名称 王乐康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

权益变动时间 -

深圳市华宝万盈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华宝万盈资产

明鸿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本信息

名称

深圳市华宝万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宝万盈资产明鸿2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权益变动时间 -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权益种类

减持股数

（股）

减持

比例

明微技术

询价转让 2026年5月21日 人民币普通股 5,790,204 5.26%

合计 - - 5,790,204 5.26%

注：“减持比例” 是以权益变动发生时公司总股本数计算。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明微

技术

合计持有股份 38,714,069 35.17% 32,923,865 29.9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8,714,069 35.17% 32,923,865 29.91%

王乐康

合计持有股份 10,822,176 9.83% 10,822,176 9.8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822,176 9.83% 10,822,176 9.83%

深圳市华宝万盈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华宝万盈资产

明鸿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合计持有股份 2,100,000 1.91% 2,100,000 1.9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100,000 1.91% 2,100,000 1.91%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51,636,245 46.91% 45,846,041 41.6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1,636,245 46.91% 45,846,041 41.65%

注：表格中比例如有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三、受让方情况

(一)受让情况

序号 受让方名称 投资者类型

实际受让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限售期（月）

1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

人

90,000 0.08% 6个月

2 岳鑫遥（北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

人

173,000 0.16% 6个月

3 芜湖元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

人

105,000 0.10% 6个月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319,000 0.29% 6个月

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凌顶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

人

46,000 0.04% 6个月

6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私募基金管理

人

540,000 0.49% 6个月

7 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

人

85,000 0.08% 6个月

8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4,432,204 4.03% 6个月

(二)本次询价过程

转让方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组织券商” ）综合考虑转让方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

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 且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6年5月14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70%（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额/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135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金管理公司27家、证券公司26家、保险公

司10家、合格境外投资者11家、私募基金管理人60家、信托公司1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2026年5月15日7:15至9:15，组织券商收到《认购报价表》合计60份，均

为有效报价，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已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三)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60份。 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8家投资者获配，最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

格为55.30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579.0204万股。

(四)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等进行了

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股份转让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

份转让价格。 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

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 （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询价转让和配售》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1391� � �证券简称：国货航 公告编号：2026-029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天柱路29号院国货航总部综合楼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本公司董事长陈松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国际货运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34人，代表股份10,241,043,6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3.88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8,551,621,8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0.044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28人，代表股份1,689,421,7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37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729人，代表股份192,888,0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9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106,895,3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75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727人，代表股份85,992,6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43%。

备注：上述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议案1.00�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39,108,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1%；反对1,677,742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弃权25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该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议案2.00�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39,185,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9%；反对1,617,642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弃权2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该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1,030,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69%；反对1,617,64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86%；弃权2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4%。

议案3.00�关于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38,818,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3%；反对1,899,242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弃权32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该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议案4.00�关于与财务公司签署持续性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及预计交易上限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26,528,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7%；反对3,688,591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9%；弃权34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关联股东中国航空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4,810,479,654股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不计入该议案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该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88,852,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80%；反对3,688,59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23%；弃权34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7%。

议案5.00�关于与浙江菜鸟签署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预计交易上限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35,296,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2%；反对1,997,542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弃权3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关联股东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603,429,081股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不计入该议案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该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0,570,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83%；反对1,997,54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56%；弃权3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1%。

议案6.00�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39,159,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6%；反对1,608,842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弃权27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该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1,003,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32%；反对1,608,84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41%；弃权27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7%。

议案7.00�关于引进四架A350F货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39,160,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6%；反对1,619,742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弃权26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双月、齐伟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和《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550� � � � � � � � � � �证券简称：瑞联新材 公告编号：2026-032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90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7 2026/5/28 2026/5/28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4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73,844,438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90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6,459,994.2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7 2026/5/28 2026/5/2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

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

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0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

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0元，待其转让股票

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

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

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

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81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

收优惠政策，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对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

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

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

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1元。 如相关股东认

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

自行办理。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税，其所得

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90元。

五、相关价格和比例调整情况

本次现金红利派发后，公司的发行价和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将相应调整，以相关

公告为准。

六、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29-68669091

特此公告。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078� � � � � � � �证券简称：龙软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9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8号天创科技大厦1008室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

普通股股东人数 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9,324,41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9,324,4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3.948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3.94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毛善君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郭俊英女士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319,119 99.9865 5,292 0.013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319,119 99.9865 5,292 0.0135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319,119 99.9865 5,292 0.0135 0 0.0000

4、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319,119 99.9865 5,292 0.0135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319,119 99.9865 5,292 0.013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5,439 99.9240 5,292 0.076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319,119 99.9865 5,292 0.0135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319,119 99.9865 5,292 0.0135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319,119 99.9865 5,292 0.013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 《2025年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4,806,247 99.8900 5,292 0.1100 0 0.0000

6

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

薪酬标准的议案

4,806,247 99.8900 5,292 0.1100 0 0.0000

7

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

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 为公司2026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4,806,247 99.8900 5,292 0.11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4、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6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毕玉梅、吕鑫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575� � � � � � � �证券简称：亚辉龙 公告编号：2026-028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高科大道32号启德大厦8栋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3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86,606,36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86,606,3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159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15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胡鹍辉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代行董事会秘书胡鹍辉列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4,182,442 99.1542 2,253,325 0.7862 170,598 0.059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4,258,798 99.1809 2,326,567 0.8117 21,000 0.0074

3、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4,098,820 99.1250 2,367,656 0.8261 139,889 0.0489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225,704 98.4715 4,345,370 1.5161 35,291 0.0124

5、议案名称：《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4,340,740 99.2094 2,246,625 0.7838 19,000 0.0068

6、议案名称：《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4,134,242 99.1374 2,453,123 0.8559 19,000 0.0067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4,147,200 99.1419 2,296,567 0.8012 162,598 0.0569

7.02�议案名称：《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311,993 98.5016 4,125,774 1.4395 168,598 0.0589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542,934 92.5058 2,496,365 7.3210 59,000 0.173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公司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31,750,732 93.1152

2,326,

567

6.8231 21,000 0.0617

4

《关于2026年度

对外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

29,717,638 87.1528

4,345,

370

12.7436 35,291 0.1036

5

《关于聘任会计

师事务所 的议

案》

31,832,674 93.3556

2,246,

625

6.5886 19,000 0.0558

6

《关于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 的议

案》

31,626,176 92.7500

2,453,

123

7.1942 19,000 0.0558

7.01

《董事、 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

31,639,134 92.7880

2,296,

567

6.7351 162,598 0.4769

8

《关于确认董事

2025年度薪酬

及 2026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31,542,934 92.5058

2,496,

365

7.3210 59,000 0.173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表决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2、4、5、6、7.01、8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6及议案8涉及关联交易，议案6无关联股东出席会议；关联股东对议案8已回避表决。

4、除上述事项外，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伟、王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

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会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556� � � � � � � �证券简称：高测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5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崇盛路66号高测股份A栋培训教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4

普通股股东人数 18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24,045,50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24,045,5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6.968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6.96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顼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青

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管理制度的有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王目亚先生列席会议；总经理张秀涛先生和财务负责人崔久华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0,869,608 98.5824 3,118,789 1.3920 57,111 0.025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0,725,749 98.5182 3,268,245 1.4587 51,514 0.023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0,842,256 98.5702 2,916,141 1.3015 287,111 0.128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0,687,363 98.5011 3,290,479 1.4686 67,666 0.030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0,706,463 98.5096 3,259,279 1.4547 79,766 0.0357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4,442,215 91.2503 19,535,582 8.7194 67,711 0.0303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0,685,545 98.5003 3,280,197 1.4640 79,766 0.035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0,673,181 98.4948 3,292,561 1.4695 79,766 0.035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公司2025年度拟不进行

利润分配的议案》

37,634,359 91.8939

3,268,

245

7.9802 51,514 0.1259

4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5年

度薪酬的议案》

37,595,973 91.8002

3,290,

479

8.0345 67,666 0.1653

5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

薪酬的议案》

37,615,073 91.8468

3,259,

279

7.9583 79,766 0.1949

6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

议案》

21,350,825 52.1335

19,535,

582

47.7011 67,711 0.1654

7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37,594,155 91.7957

3,280,

197

8.0094 79,766 0.1949

8

《关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37,581,791 91.7655

3,292,

561

8.0396 79,766 0.194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6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智、马龙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